
合同登记编号 :

技术服务合同

项目名称:北京市令球卫星定位综合服务系统运行维护及完善

委 托 人: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甲方 )

受 托 人: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乙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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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地点:北京市通州区



填 写 说 明

一、“合同登记编号
”
由技术合同登记处填写。

二、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
—
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

问题所订立的合同。

技术培训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委托另
—
方对指定的专业技术人员进

行特定项目的技术指导和专业训练所订立的合同。

技术中介合同是指当事人
—
方以知识、技术、经验和信息为另

—方与

第三方订立技术合同进行联系、介绍、组织工业化开发并对履行合同提供

服务所订立的合同。

三、计划内项目应填写国务院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地、市 (县 )级计划,不属于上述计划的项目此栏划 (/)表示。

四、服务内容、方式和要求

属技术服务,此条款填写特定技术问题的难度和范围,主要技术经济

指标及效益情况,具体的做法、手段、程序以及交付成果的形式。

属技术培训,此条款填写培训内容和要求,以及培训计划、进度。

属技术中介,此条款填写中介内容和要求。

五、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

包括甲方为乙方提供的资料、文件及其它条件 ,双方协作的具体事项。

六、本合同书中,凡是当事人约定认为无需填写的条款,在该条款填

写的空白处划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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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同双方就北京市

全球卫星定位综合服务系统运行维护及完善项目的技术服务工作,协商一致,签

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本合同(□是√否)中小企业预留合同

第—条、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技术服务的内容如下:                  。

{(~)服务范围:                                冖

北京市 CORs服务系统作为北京市基础建设应用平台之-,是北京市城市

坐标框架骨干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北京市各委办局及其他应用部门和单位提供       l

毫米级、厘米级、分米级、米级等不同精度的三维位置和时间信息服务,满足不

同部门不同应用的需要。项目实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北京市CORs服务系

统基准站网、数据中心等的正常运行,并对外提供稳定的高精度位置服务,对于

促进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服务北京市经济发展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服务内容:项 目工作内容包括 2025年北京市 CORs服务系统运行维       |

(三 )执行技术标准 :

(1)《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连续运行基准站网技术规范》(CB/T⒛ 58⒏ 2012λ

(2)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基本产品规范》 (GB/T亻%7-2017);

(3)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规范》 (GB/T35%⒐⒛17);

(4)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管理系统规范》 (GB/T357阴 2̄017):

(5)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测试技术规范》 (GB/T” 61⒌2020);

(ω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基准站建设和验收技术规范》(GB/T39刀2⒉2021λ      =

σ) 《全球定位系统 (GPs)坝 !量规范》 (GB/T18341⒓ 009〉 ;

m)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连续运行基准站网运行维护技术规范》 (CH/T

o2011ˉ2012) ;

(9) 《城市测量规范》 (CJJ/T8ˉ⒛
");

(10)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 (CJJ/T刀 ⒓019〉 ;

(l1)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推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的实施意见 (自然

资办发[2021∮4号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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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规范如有更新,以国家、地方、行业最新标准为准。在实施本项目期

间除应遵循上述规范外,还应遵循未列出的其它法律、法规及相关国家、地方、

行业标准规范。

第二条、屐行期限、地点和方武

(—〉履行期限

本合同自型 ⒕ ⊥ 月立 日至 2025年 ⒓ 月⊥ 日止,在 北京 履行。

(二 )成果提交 :

1、 成果提交形式 :

北京市CORs服务系统运行维护和完善工作完成后,应提交如下成果:

1)基准站例行巡检报眚单, 纸质版 1份 ;

2)基准站设备维修及更换记录单,纸质版 1份 ;;

3)北京市全球卫星定位综合服务系统运行维护日志,纸质版 1份 ;

4)北京市全球卫星定位综合服务系统全市域整网精度及可靠性测试报告,

纸质版 1份 ;

5)基准站稳定性分析报告,纸质版 l份 ;;

6)北京市全球卫星定位综合服务系统运行维护总结报告,纸质版 1份 ;

7)密云站防雷系统施工建设总结报告及资产移交清串,纸质版 1份。

2、 成果要求:满足合同第一条要求。

3、 成果提交时问:北京市 CORs服务系统运行维护和完善工作完成后提交。

第三条、甲方协作事项

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技术服务工作,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下列工作条件和协

作事项 :

1、 提供技术资料:提供乙方完成合同约定服务内容所必须的技术资料,以

及编制政务用图的专题资料。

2、 提供工作条件 :

α)协助乙方与项目联系人协调沟通,以便乙方顺利开展工作 ;

⑿)在项目实施期间给予其他必要的协助。

3、 甲方提供上述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的时间及方式:含同履行期间,按照
衽



甲乙双方协商的形式提供上述工作条件。

第四条、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请划
“√″选择 )

√按照国家保密法规执行。双方均对对方提供的技术情报和资料承担保密义

务。无论本合同是否有效、变更、解除、终止,本条款的效力均不受影响。

□本项目属于涉密项目,甲乙双方应严格遵守国家倮密法规的相关规定。

第五条、屐约验收要求

1、 履约验收的主体、时间、方式:服务期满并提交全部项目成果后,甲方

组织专家会进行验收。

2、 履约验收程序:对项目成果进行考评。

3、 履约验收的内容:针对采购文件的每一项商务、技术要求进行履约验收。

4、 验收标准:合同第一条中的执行技术标准。

第六条、项目成果的归属和分享

(● 乙方提供的本项目所有成果的知识产杈归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书面许

可,乙方不得对本次项目所形成的资料及文件擅自复制,或向第三方转让、扩散 ,

或用于本合同外的项目。否则,乙方应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及赔偿甲方的所

有损失。

(二 )本合同终止后的 15日 内,乙方应将从甲方获得技术情报和资料退还

给甲方,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不得保留任何资料的复印件及数据备份。否则,乙方

应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及赔偿甲方的所有损失。

第七条、报酬及其支付方式:                           、
丨

(一 )本项 目报酬                                `

本项目含同总金额为人民币(大写):【菁佰膏拾肆万贰仟玖佰零壹】元整(小       l
写:Y【 1142901.00】 元)。

上述合同价款已包含乙方为完成合同约定全部工作和义务所需的一切费用;

除此之外,甲方无需再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



(二 )屐约倮证金:本合同不适用屐约保证金。

(三 )支付方式

本合同采用第 【2】 种支付方式 ;

1、
—次性总支付:乙方完成合同约定工作内容后向甲方提交全部成果,并

经甲方验收合格,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合同全部金额,人民币大写:【   】
(小写:Y【  】元λ
2、 分期支付 :

(l)第一次:合同生效后【10】 口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约上坠Ⅲ ,

人民币大写:【陆拾万】元整 (小写:Y【 60000000】 元λ

(2〉 第二次:乙方完成全部任务的 60%并提交进度报告,经甲方确认后 ,

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约 【⒛】%,人民币大写:【叁拾万】元整 (小写ε

Y【 30000000】 元 )。

(ω 第三次:完成全部项目,乙方提交最终正式成果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 ,

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约 【21】 %,人民币大写:【贰拾肆贰仟玖佰零壹】元

整 (小写:Y【⒛⒛0100】 元 )。

乙方收取相应款项前,应向甲方提供正式等额发票,因乙方未提供发票造成

付款延迟,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四 )乙方收款账户 :

乙方: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羊坊店路 15号

邮政编码:1000m

联系电话:O10ω 9818弼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羊坊店支行

则《乓劳: 11030701040000405
{

乙方应保证本合同载明的乙方收款账户信息准确、有效,若指定收款的账户       ↓

信息发生变更,应及时书面告知甲方。

(五 )以上具体支付进度和比例以财政拨款到位情况为准。乙方不得因此

向甲方提出索赔或主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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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第八条、权利和义务

(—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叩方有权要求乙方按本合同的要求,按期保质保量完成△作任务。

2、 甲方有权对项日工作进度、质量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提出相关询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对已提交技术成果进行补充完善。

叩方应当为乙方的作业队伍顺利进入现场△作捉供便利条件。

甲方保证项日款按时到位 (财政拨款原因除外),以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

(二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乙方应按照合lol约定和相关标准开展工作丿按照协议约定时间及甲方「f∶

作要求提交项日成果,并进行成果归档:乙方应确保工作中提交的⊥作成果及服

务不侵害第三方的在先权利,否则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2、 乙方根据叩方的具体书面需求制定项凵实施方案,确定各阶段的工作计

划,在征得叩方确认后方可执行。作业人员应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乙方⊥作

人员在履行本合同期问造成的财产或人身损苦,其后某均由乙方承担,甲方概不

负责。

3、 乙方对于甲方委托项冂服务的⊥作,应氵h全部保密,不得向外界透露、

转让或扩散本次项目及项目制作内容。未经叩方许可,乙方不得私自复制、留存

和向第三方传递甲方提供的各种与项 H制作有大的资料丿也不得将资料或信息用

于合同外的共他用途。在任何惜况 卜,乙方不得私臼在甲方提供资料基础乏上或

对乙方进行本合同以外的再廾发。

4、 乙方负责按照叩方的要求,并保证签岩和履行本合lol所需的 切̄手续均

已办妥并合法有效。

5、 甲方支付乙方的费用已经包含乙方为完成合同约定义务所需的仝部费用,

乙方应保证服务过程中乙方全部参△工作人员的安全保障,如发生工伤或意外人

身损害事件由乙方全权负责。

6、 乙方应选派有工作经验、技术全面、责任心强的技术人员承担本项工作 ,

并明确项日负责人,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更换。

7、 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向第∷方泄露与本项目相关的任何信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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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用于本项日外其他用途。

8、 乙方保证在履行合l il过程中,吁l方不受因乙方原因造成的第三方提出的

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和共它受保护的权利的索赔和起诉,否则由

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9、 乙方使用共享有所有权的所有硬件、软件、程序、密码、商品名、技术、

许可证、专利、商标等应保证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

10、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本项自全部或部分[丨 :作委托第
=方
实施。

1l、 乙方提交i匚作成果后,须参加+l方组织的验收,并及时根据验收结果负

责进行必要的调整。

12、 本合同规定的其他责任和义务。

第九条、违约责任

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氵h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

规及本合同有关条款的规定承担违约贡任。

(—●甲方和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合同义务均属违约,应向对方承担因违约

造成的—切损失 ;

(二 )违约责任 :

l、 闪乙方原闪寺致本合l ll无法继续屐行而终止的,或因工作失误给叩方造

成章大经济损失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己经完成的项日成呆归甲方所有,乙方

应承担由于合同终止或工作矢误给甲方带来的全部经济损失,乙方除应向叩方返

还己收取的全部合同款项外,还应向旰i方艾付本合同金额的 20%作为违约金 ,

违约金未能弥补甲方全部损失的,乙方应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2、 因乙方违反本合l。l约定致使叩方遭受第工方追诉的,叩方有权解除合同,

已经完成的项同成果归甲方所有,乙方除应向甲方返还已收取的全部合l al款项外丿

还应向甲方支付本合同金额的 20%作为违约金,违约金未能弥补甲方命部损失

的,由 乙方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并承担全部费用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3、 经甲乙双方书面确认,服务违约金累计达到合同总价的20%时 ,甲方有

杈单方解除合同。乙方除支付违约金外,还应当返还己收取的全部合lnl款项。

4、 乙方擅臼将服务转包、分包给第二方实施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已经

完成的项目成果归Hη方所有,乙方除应向甲方返还己收取的全部含同款项外,还

8



应向叩方艾付本合】il金额的 20%作为违约金,违约金未能弥补甲方仝部损失的,

乙方应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5、 乙方违反本含同规定的期限,延迟交付合同的成果的,每延迟 1冂 丿乙

方应当支付合同金额 千分之∷ 的违约金,由 屮方从未付款项中扪除;延期超过

30冂的,lF方有权解除合冂,已经完成的项日成果归甲方所有,乙方除应向甲

方返还己收取的仝部含同款项外,还应向叩方艾付本合同金额的 20%作为违约

金,违约仑未能弥补屮方全部损失的,乙方应继续承担赔偿贞任。

6、 乙方违反保密义务,叩方有权解除合同,已经完成的项目成某归甲方所

有,乙方除应向甲方返还已收取的全部合同款项外,还应当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

今部损失,并按合 ill金额的 20%向 甲方艾付违约金。情节严重的,应依法追究

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7、 乙方违反本合冂规定的内容,捉交的成某经验收评审不合格,lIl方有权

解除本合 lil,己经完成的项日成果归甲方所有,乙方除应向ll|方返还己收取的仝

部合同款项外,还应向甲方支付本合同金额的20%作为违约金,违约金未能弥补

甲方仝部损失的,乙方应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条、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的内容按我国法律现行的有关规定执行。

(工 )不可抗力对合同双方均适用,在合同签订后由于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

|司时,双方对由此产生的损失不得提出索赔要求。

(⊥ )EH于不 llr抗力使合同无法如l约屐行时,经双方协商,允许变更或终止

合同。

(四 〉双方遇到不可抗力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出共有关证明艾件。

(五〉由于一方违约在先,导致未能避免本可避免的不 lif抗力,违约方不可

免责,并应赔偿守约方由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第十一条、合同的变更、终止和解除

(— )经甲乙双方协商—致,可以变更、解除或终止本合同。

(二 )因不町抗力、国家政策调整等原囚迕成本合同无法继续履彳j=的 ,本合

同终止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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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已完成成果归甲方所有,

乙方除应向甲方返还己收取的合同款项外,还应向甲方支付本合同金额的 20%

作为违约金。违约金未能弥补甲方仝部损失的,乙方应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1、 乙方未按本合同正文的要求执行项目,且经甲方要求,仍拒不改正的;

2、 甲方发现乙方不具备项目承担能力的;

3、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转包或分包合同任务的;

4、 乙方未能如期提交项目咸果,且经甲方要求,仍未提交的;

5、 乙方提交的成果未通过项目评审验收,且在⒃口内或甲方确定的其他期       {
限内仍未通过项目验收的;

6、 乙方严重违反合同约定的其它情形。

笫十二条、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

同意采取以下第 (二 ) 种方式解决。
(—〉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二〉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三条、其他

(一〉本合同一式 【陆】份,甲乙双方各执 【叁】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二 )本合同自双方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如需经有关部

门批准的,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日期为合同生效口。

(三 )合同附件系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有关协议及经双方认可的来

往电报、传真、会议纪要等,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
      丿

力。

(以下无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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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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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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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人 : 技术合同登记处机关 (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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